
公共服务科政务公开工作流程清单

制定公共文化服务、旅游公共服务发展建设等相关文件，并

组织实施相关工作工作流程

公开控制点

收集整理相关资料

根据工作需要起草相

关文件或接收上级有

关政策性文件

起草的文件，经签

发程序后下发，组

织镇街或相关直属

单位开展工作

接收的上级文

件，转发、下达

至有关单位，组

织其开展工作

控制点（1）：

公开主体：邹城市文化和

旅游局

公开内容：根据工作安

排，对公共文化服务、旅

游公共服务发展建设等

相关文件进行公开

公开时限：信息形成之日

起 20 个工作日内

公开载体：邹城市人民政

府网站、邹城市文化和旅

游局部门网站



制定公共文化服务、旅游公共服务相关文件，指导镇街或相

关单位按照标准推动相关工作开展流程

公开控制点

控制点（1）：

公开主体：邹城市文化和

旅游局

公开内容：根据工作安

排，公开公共文化服务、

旅游公共服务相关文件

公开时限：信息形成之日

起 20 个工作日内

公开载体：邹城市人民政

府网站、邹城市文化和旅

游局部门网站

根据工作需要起草文件

经签发程序后，下发各镇街或相

关直属单位，按照文件精神推动

相关工作开展

收集整理相关资料



组织实施孟子学堂等文化阵地建设，开办“少年孟子读书班”

“三迁妈妈书房”，组织开展群众文化活动、文艺骨干下乡

培训工作流程

公开控制点

控制点（1）：

公开主体：邹城市文化和

旅游局

公开内容：根据工作安

排，对孟子学堂等文化阵

地建设标准、组织开展群

众文化活动的通知文件、

文艺骨干下乡培训计划

安排以及开办“少年孟子

读书班”、打造“三迁妈

妈书房”相关内容进行公

开

公开时限：信息形成之日

起 20 个工作日内

公开载体：邹城市人民政

府网站、邹城市文化和旅

游局部门网站

制定并下发文化阵地建设、文化活动开展

等相关通知、文件

收集各镇街文化阵地建设、文化活动开展计划安

排或工作方案，整理出拟进行文化阵地建设的村

（社区）名单以及拟开办“少年孟子读书班”、

“三迁妈妈书房”的村（社区）名单

督导并收集整理各镇街文化阵地建设进度、文化

活动开展情况以及图片、视频等相关资料，做

好资料留存工作

根据镇街需求，组织文艺骨干下乡开展辅导培

训



指导镇街组织开展群众文化活动，组织图书馆、文化馆利用

场馆功能室开展未成年人和老年人文化活动工作流程

公开控制点

控制点（1）：

公开主体：邹城市文化和

旅游局

公开内容：对组织开展文

化活动的内容、场所等信

息进行公开

公开时限：信息形成之日

起 20 个工作日内

公开载体：邹城市人民政

府网站、邹城市文化和旅

游局部门网站、市图书馆

网站、市文化馆网站、各

镇街网站以及相关微信

公众号平台

拟定并下发组织开展文化

活动的通知

组织各镇街、图书馆、文化

馆按照通知文件精神，认真

开展群众文化活动、未成年

人和老年人文化活动

收集整理活动相关图片、

视频以及活动统计表等资

料，做好资料留存工作



指导图书馆、文化馆做好上级交办的相关工作流程 公开控制点

控制点（1）：

公开主体：邹城市文化和

旅游局

公开内容：根据工作安

排，对文化馆、图书馆两

馆免费开放事项、文化活

动、培训内容等进行公开

公开时限：信息形成之日

起 20 个工作日内

公开载体：邹城市人民政

府网站、邹城市文化和旅

游局部门网站、市文化馆

网站、市图书馆网站以及

相关微信公众号平台

接上级部门（济宁市文化和

旅游局）关于开展图书馆、

文化馆两馆相关工作的通知

文件；

将上级部门下发的关于两馆开

展工作（免费开放、活动开展、

申报事项等）的通知转发于两

馆，组织两馆开展相关工作

收集整理并审阅两馆的材

料，报送上级部门



指导各镇街建设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工作流程 公开控制点

控制点（1）
公开主体：邹城市文化和

旅游局

公开内容：根据工作安

排，对基层综合性文化服

务中心建设标准、建设计

划安排、本年度拟建设的

村（社区）名单以及月度

督导建设情况等内容进

行公开

公开时限：信息形成之日

起 20 个工作日内

公开载体：邹城市人民政

府网站、邹城市文化和旅

游局网站

下发建设标准以及建设任务目标

每月督导建设情况，收集整理各镇

街建设进度

实地检查验收建设情况

收集整理各镇街报送的建设计划安

排以及全年要建设的村（社区）名称、

数量，由各镇街自行组织招标、签约

开始建设



组织各镇街利用公共文化阵地，开展国学普及、礼乐教化、

传统文化体验等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传播活动工作流程

公开控制点

控制点（1）
公开主体：邹城市文化和

旅游局

公开内容：对开展活动的

时间、地点、内容、形式

等进行公开

公开时限：信息形成之日

起 20 个工作日内

公开载体：邹城市人民政

府网站、邹城市文化和旅

游局网站、各镇街网站及

相关微信公众号平台

拟定组织开展优秀传统文

化传承、传播活动的通知

将相关通知下发至各镇街，由各镇街按照

通知文件精神，利用各自文化阵地、场所，

组织开展国学普及、礼乐教化、传统文化

体验等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传播活动

收集整理各镇街的活动计划安排以及

活动开展后的照片、活动统计表等资

料，做好相关资料留存工作


